
2023年技术出口合同登记申请书(模板5
篇)

合同的签订对于维护劳动者的权益、促进劳动关系的稳定具
有重要意义。相信很多朋友都对拟合同感到非常苦恼吧。下
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的合同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
一下吧。

技术出口合同登记申请书篇一

技术合同登记

批准文号：国统字22号

填报单位：

合同编号项目名称

买方名称合同签订

日期年月日

卖方名称社会经济

目标01.陆地、海洋和大气的.开发与评估02.民用宇宙空间

卖方地区按填表说明中的地区代码填写

卖方通讯

地址其中：

技术交易额万元



卖方邮政

编码预计新增投入万元

卖方联系

电话预计新增产值万元

负责人：填报人：填报日期：

编辑

技术出口合同登记申请书篇二

外经贸主管部门是技术进出口合同的登记管理部门，并且负
责对重大项目的技术进口合同进行登记管理。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外经贸委（厅、局）负责对重大项目以
外的自由进出口技术合同进行登记管理。中央管理企业的自
由进出口技术合同，按属地原则到地方外经贸主管部门办理
登记。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外经贸委（厅、局）可
授权下一级外经贸主管部门对自由进出口技术合同进行登记
管理。

技术出口合同登记申请书篇三

第一条为规范自由进出口技术的管理，建立技术进出口信息
管理制度，促进我国技术进出口的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技术进出口合同包括专利权转让合同、专利申请权转
让合同、专利实施许可合同、技术秘密许可合同、技术服务
合同和含有技术进出口的其他合同。



技术出口合同登记申请书篇四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现公布修订
后的《技术进出口合同登记管理办法》，自公布之日起30日
后施行。《技术进出口合同登记管理办法》(原对外贸易经济
合作部第17号令)同时废止。

部长：陈德铭

二〇〇九年二月一日

技术出口合同登记申请书篇五

自由进出口技术合同自依法成立时生效。

第四条商务部负责对《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和政府投
资项目中由国务院或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或审批的项目
项下的技术进口合同进行登记管理。

第五条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商务主管部门负
责对本办法第四条以外的自由进出口技术合同进行登记管理。
中央管理企业的自由进出口技术合同，按属地原则到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商务主管部门办理登记。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商务主管部门可授权下
一级商务主管部门对自由进出口技术合同进行登记管理。

第六条技术进出口经营者应在合同生效后60天内办理合同登
记手续，支付方式为提成的合同除外。

第七条支付方式为提成的合同，技术进出口经营者应在首次
提成基准金额形成后60天内，履行合同登记手续，并在以后
每次提成基准金额形成后，办理合同变更手续。



技术进出口经营者在办理登记和变更手续时，应提供提成基
准金额的相关证明文件。

第八条国家对自由进出口技术合同实行网上在线登记管理。
技术进出口经营者应登陆商务部上的“技术进出口合同信息
管理系统”(网址：)进行合同登记，并持技术进(出)口合同
登记申请书、技术进(出)口合同副本(包括中文译本)和签约
双方法律地位的证明文件，到商务主管部门履行登记手续。
商务主管部门在收到上述文件起3个工作日内，对合同登记内
容进行核对，并向技术进出口经营者颁发《技术进口合同登
记证》或《技术出口合同登记证》。

第九条对申请文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进出口管理
条例》第十八条、第四十条规定要求或登记记录与合同内容
不一致的，商务主管部门应当在收到申请文件的3个工作日内
通知技术进出口经营者补正、修改，并在收到补正的申请文
件起3个工作日内，对合同登记的'内容进行核对，颁发《技
术进口合同登记证》或《技术出口合同登记证》。

第十条自由进出口技术合同登记的主要内容为：

(一)合同号

(二)合同名称

(三)技术供方

(四)技术受方

(五)技术使用方

(六)合同概况

(七)合同金额



(八)支付方式

(九)合同有效期

第十一条国家对自由进出口技术合同号实行标准代码管理。
技术进出口经营者编制技术进出口合同号应符合下述规则：

(一)合同号总长度为17位。

(二)前9位为固定号：第1-2位表示制合同的年份(年代后2位)、
第3-4位表示进口或出口国别地区(国标2位代码)、第5-6位表
示进出口企业所在地区(国标2位代码)、第7位表示技术进出
口合同标识(进口y，出口e)、第8-9位表示进出口技术的行业分类
(国标2位代码)。后8位为企业自定义。
例：01usbje01cntic001。

第十二条已登记的自由进出口技术合同若变更本办法第十条
规定合同登记内容的，技术进出口经营者应当办理合同登记
变更手续。

办理合同变更手续时，技术进出口经营者应登录“技术进出
口合同信息管理系统”，填写合同数据变更记录表，持合同
变更协议和合同数据变更记录表，到商务主管部门办理手续。
商务主管部门自收到完备的变更申请材料之日起3日内办理合
同变更手续。

按本办法第七条办理变更手续的，应持变更申请和合同数据
变更记录表办理。

第十三条经登记的自由进出口技术合同在执行过程中因故中
止或解除，技术进出口经营者应当持技术进出口合同登记证
等材料及时向商务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四条技术进出口合同登记证遗失，进出口经营者应公开



挂失。凭挂失证明、补办申请和相关部门证明到商务主管部
门办理补发手续。

第十五条各级商务主管部门应加强对技术进出口合同登记管
理部门和人员的管理，建立健全合同登记岗位责任制，加强
业务培训和考核。

第十六条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和外资企业成立时作为资本入
股并作为合资章程附件的技术进口合同按外商投资企业有关
法律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技术进出口情况进行统计。

第十八条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30日后施行。1月1日起施行的
《技术进出口合同登记管理办法》(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20
第17号令)同时废止。


